
全國性消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
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總說明 

    財團法人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略以，財團

法人財產之運用，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，

其項目及額度由主管機關定之。查內政部係全國性消防財團法人(下稱

消防財團法人)主管機關，為明確消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

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，爰訂定「全國性消防財團法

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」，

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消防財團法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可投資之項目。

（第二點） 

二、 消防財團法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安全可靠投資

之額度。（第三點） 

三、 消防財團法人投資應先訂定內部投資評估、決策及停損之機制，

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。(第四點) 

 

 

 

 


